經濟部產業發展署
115年 數位化精實管理補助計畫
利益迴避同意書
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以下簡稱申請單位)申請「經濟部產業發展署115年度數位化精實管理補助計畫」(以下簡稱本計畫)委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以下簡稱合作單位)進行輔導，申請單位承諾遵守利益迴避原則，申請單位與本計畫合作單位並無下列任一情形：

(一)
合作單位為申請單位之配偶、二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(以下簡稱關係人)。

(二)
合作單位為 (一)所列關係人擔任負責人、董事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。

(三)
申請單位之負責人、合夥人或代表人，為合作單位之負責人、合夥人或代表人。
此外，經本計畫審查有具體事實，足認合作單位之輔導有偏頗之虞，或有其他經審查會決議應予迴避事由者，申請單位同意立即迴避，不再委託；若仍予委託，則申請單位將不得申請本計畫，已取得之補助應全數繳回。

立書人：
 申請單位全銜章





負責人


簽章








中華民國115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
